
 

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



公司确认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事项为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交易行为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市场

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

本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，董事会在对

本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董事王凯先生应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。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赵曙明、聂尧、路国平、毛凌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25日 


